
公办小学报名时间：

7月4日至6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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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各市直小学的招生计划
如下：

泉州市实验小学675人（开元
校区225人、大兴校区450人）；

泉州市晋光小学690人（南俊
校区180人、东海北校区405人、东
海南校区105人）；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360人；
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405 人

（丰泽校区 180 人、城东北校区
225人）。

招生入学办法延续2025年相
关规定，优先招收“三一致”对象和
政策照顾对象。户籍在市直小学
招生服务区域但不符合学校招生
服务区域内户籍、住房产权、实际
居住“三一致”条件的适龄儿童，应
按时向户籍所在招生服务区域公
办学校报名登记，原则上由户籍所
在区教育局统筹就近安排公办学

校接收入学。其中，鲤城辖区的市
直小学招生服务区域内的集体户
适龄儿童，由鲤城区教育局统筹安
排公办学校接收入学。

招收本校招生服务区域内“三
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象后有剩
余学位的市直小学，可采取公开电
脑派位（抽签）等办法招收部分以
下对象：1.本校招生服务区域内户
籍、住房产权一致，但不符合“三一
致”其他条件的对象；2.其他市直
小学因学位不足而未录取的“三一
致”对象。

今年市直小学一年级招生入
学继续实行网上报名，招生日程总
体不变。因7月4日才正式放暑
假，报名时间稍作延后，公办小学
报名时间由去年的7月1日至4日
调整为7月4日至6日，民办小学
报名时间保持不变。5月20日前，
各市直小学将向社会发布招生公
告；7月4日至6日，各市直小学招
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儿童、港澳
台侨和外籍适龄儿童、各类政策照
顾对象等，可通过闽政通的教育入
学“一件事”模块入口进行网上报
名；8月1日前，完成录取通知书分
发工作，招生工作结束。

5月15日，市教育局发布《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直小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实施意
见的通知》和《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直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根
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部署要求，今年市直小学、幼儿园招生办法在延续去
年政策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合理优化调整。

■融媒体记者 龚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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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市直小学幼儿园招生意见出台

招生计划公布 报名时间调整

公办幼儿园报名时间：

7月2日至3日2
各市直幼儿园招生计划具

体如下：
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14个

班（开元园区9个班；大兴园区5
个班）；

泉州市温陵实验幼儿园12
个班（井亭园区 4 个班，东海园
区8个班，均含托育班）；

泉州市刺桐幼儿园 7 个班
（刺桐新村园区 4 个班，含托育
班；崇福园区3个班）；

泉州市丰泽幼儿园12个班
（丰泽新村园区 4 个班，城东园
区8个班）；

泉州市直机关金山幼儿园
3个班；

泉州幼高专附属东海湾实
验幼儿园9个班（含托育班）；

泉州市培蕾实验幼儿园 2
个班（含普通幼儿、特殊幼儿）。

招生入学办法总体延续
2025年相关规定，各市直幼儿
园优先招收本园招生服务区域
内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

“三一致”家庭的适龄幼儿，以
及按国家、省、市相关入学优待
政策照顾的适龄幼儿。在招收

“三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象

后有剩余学位的，可接收部分
户籍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但
不符合“三一致”条件的适龄幼
儿入园。

幼儿园在完成上述招生对
象录取后仍有学位的，应当积
极向社会开放，招收附近居民
子女入学，具体办法由各市直
幼儿园拟定后，报市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实施。在满足3
至6岁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需求
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市直幼儿
园开设托育班，招收2至3岁幼
儿。

招生日程总体不变，公办
幼儿园报名时间稍作提前，由
去年的7月5日至6日调整为
7月2日至3日。5月20日前，
各市直幼儿园将向社会发布
招生公告；7月 2日至3日，各
幼儿园接受招生服务区域内
户籍适龄幼儿、台胞适龄幼
儿、各类政策照顾对象的适龄
子女报名登记；7月 8日至 10
日，各市直幼儿园公布剩余学
位并确定录取办法；8月 1日
前，完成录取通知书分发工
作，招生工作结束。


